北京印刷学院校级组织主席团成员候选人
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

根据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全国学联《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深化改革若干意见》、《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会章程》《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会》章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校级组织主席团架构
学生会组织架构为“主席团+工作部门”模式，主席团成员不超过5人，探索实行轮值主席制度，学生会主席团集体负责学生会重大事项，不设主席、副主席，设执行主席，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，原则上以一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，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、牵头日常工作。
二、校级组织主席团遴选条件
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，理想信念坚定，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、爱国情感，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品行端正、作风务实、乐于奉献，具有全心全意为广大同学服务的觉悟和能力。学业优良，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30%以内，且无可也不及格情况。
三、校级组织主席团选举程序
校级学生会主席团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由二级学院分团委推荐，经二级学院党委同意，由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们和校团委联合审查后，报学校党委确定。
